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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並無

發出任何資料文件。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962/11-12號文件附錄 I及 II] 

 
2.  主席建議而委員同意將原定於 2012年 3月
16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改於 2012年 3月
15日 (星期四 )下午 4時 30分舉行，以討論下述事項  
  
 

(a) 賭博政策及賭博相關事宜；及  
 
(b) 非物質文化遺產。  

 
3.  委員察悉，副主席於 2012年 2月 9日來函，

建議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2012年香港馬拉松

賽事的安全措施。委員同意該事項應在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討論，而主席會就此事與政府當局聯絡。  
 

(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2012年香港馬拉

松賽事的安全措施 "此事項定於 2012年 3月
15日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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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公眾游泳池月票  
[立法會CB(2)962/11-12(01)及 (02)號文件 ] 

 
4.  應主席之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

政府當局擬於 2012年 7月推出公眾游泳池月票 (下稱

"擬議月票 ")的建議。  
 
擬議月票的定價  
 
5.  張 學 明 議 員 從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第 9 段 察

悉，區議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大多建議把擬議月票的

建議定價由 350元降至 300元。他要求當局提供資

料，說明這個較低定價水平對政府收入的影響。

劉秀成議員及林大輝議員表示支持把建議定價降

至 300元。  
 
6.  副主席表示，民主黨支持擬議月票。他指

出，就每日使用健身室的成人而言，使用公眾健身

室設施的月票價錢，較其每月須支付的入場費總額

少 50%。若按相同原則，擬議月票的定價應為 285元
左右。張國柱議員表示，對每日使用一次公共健身

室設施的人士而言，公共健身室月票的定價水平等

同獲得 64.7%的折扣。然而，擬議月票的建議定價

為 350元，只等同向每日使用一次公眾泳池的人給

予 38.6%的折扣。他認為有很大空間把擬議月票價

格定於一個較低水平。  
 
7.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對降低定

價的建議持開放態度，現時正就其可行性進行檢

討，並會考慮一連串的因素，例如是項較低定價水

平對公眾泳池使用率和推廣游泳有何潛在影響，以

及政府當局在收回成本和資助額方面的政策。他補

充，公眾游泳池與公眾健身室的使用率有所不同，

不能作直接比較。  
 
非繁忙時段游泳池月票  
 
8.  張學明議員詢問，當局會否推出非繁忙時

段游泳池月票，鼓勵泳客在非繁忙日子到公眾泳池

游泳。民政事務局局長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下
稱 "康文署署長 ")表示，管理兩類不同有效期的月票

時，必須解決很多後勤問題。政府當局將需要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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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議 月 票 對 公 眾 泳 池 的 使 用 率 和 運 作 的 實 際 影

響。政府當局會在推行擬議月票計劃後，研究有關

建議及評核其可行性。  
 
9.  劉秀成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准許學校在非繁

忙時間使用公眾泳池。康文署署長表示，按照現行

安排，學校可提早一個學年預訂公眾游泳池舉行水

運會或預訂部分泳池在一般上課時間進行集訓。  
 
擬議月票的涵蓋範圍  
 
10.  張國柱議員詢問，擬議月票持有人使用公

眾泳池會否受任何限制。康文署署長表示，除設計

供集訓之用的灣仔游泳池外，月票持有人可使用所

有由康文署管理的游泳池。  
 
監察使用月票的情況  
 
11.  張國柱議員詢問，當局會否採取預防措施

(例如核實月票持有人的身分 )，以防止可能會出現

的濫用情況，例如多人共用一張月票。黃容根議員

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會否對使用他人月票的人

作任何處分。  
 
12.  康文署署長表示，當局會要求月票持有人

經核實身分後才可進入公眾泳池。在較長遠而言，

上述月票會採用智能卡形式，並會附有月票持有人

的相片，以方便核實身分。涉嫌非法使用游泳池月

票的個案會轉交警方採取所需行動。  
 
13.  黃容根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會否

就補發遺失月票收取任可費用。康文署署長回應時

答稱不會，但表示當日後使用智能卡時，則可能會

收取費用以收回智能卡的製造成本。  
 
推出擬議月票的時間  
 
14.  黃容根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可否

提早於原先編定的日期 (即 2012年 7月 )前推出擬議

月票。康文署署長表示，政府當局希望盡快推出擬

議月票。然而，為推行擬議月票計劃，當局需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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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訂立附屬法例以訂明擬議月票的收費水平、改裝

入閘機，以及開展相關宣傳活動。  
 
救生員人手是否足夠  
 
15.  林大輝議員及黃容根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

料，說明會否增加公眾游泳池的救生員人手，以應

付在推出擬議月票後，預期會增加的泳客 (尤其是長

者泳客 )人數。  
 
16.  康文署署長表示，現時游泳池在任何一個

時間可容納的泳客人數是設有上限的。現有的救生

員人手應足夠應付各泳池的泳客人數上限。長者泳

客通常在非繁忙時間使用游泳池。政府當局會密切

監察有關情況，在有需要時會考慮增加救生員的人

手。  
 
入場費  
 
17.  副主席對港島和九龍的公眾游泳池入場費

與新界的公眾游泳池入場費長期存在差異表示關

注。他認為全港所有泳池應採用劃一的入場費。

副主席、劉秀成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認為，政府當局

應趁推出擬議月票的機會，劃一全港公眾泳池的入

場費。  
 
18.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市區及新界的市政

服務以往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管理，在

解散兩個市政局及成立康文署前，泳池入場費不同

的情況已經存在。政府當局現正檢討該問題。  
 
推廣體育  
 
19.  林大輝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每年應指定更多

"全民運動日 "，讓更多市民可免費享用各項公眾康

樂設施。康文署署長表示，這項建議可能會減少政

府的收入。此外，當局曾於 2008年推行為期 3個月

的免費使用公眾康樂設施計劃，其間曾經出現下述

情況：有成功申請免費使用公眾康樂活動的人士最

終並無使用相關設施，因而造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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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20.  甘乃威議員就擬議月票動議下述議案，議

案獲張文光議員附議   

 
"本委員會要求政府盡快推出公眾游泳池

月票計劃，並應將月票收費定為每月不多

於 300元正。 " 
 
21.  委員一致支持該議案。主席宣布該議案獲

得通過。  
 
 
IV.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李小龍文物展覽  

[ 立 法 會 CB(2)951/11-12(01) 及 CB(2)962/11-12 
(03)號文件 ] 

 
22.  應主席之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

政府當局擬於香港文化博物館 (下稱 "文化博物館 ")
舉辦李小龍展覽的建議。當局計劃於 2013年下半年

舉辦該展覽，為期 5年。  
 
23.  委員對擬議展覽表示支持。主席表示，李

小龍對推廣中國功夫貢獻良多。陳淑莊議員補充，

李小龍不單是功夫演員，其哲學、創意及功夫造詣

亦名聞遐邇。  
 
展覽場館  
 
24.  陳淑莊議員關注到，擬議展覽場館的面積

為 650平方米，該處會否有足夠地方容納預期到訪

的大量遊客。康文署署長表示，擬議場館會位於有

充裕休憩地方的文化博物館之內，因此，應有足夠

空間容納大量遊客。  
 
25.  黃容根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詢問為何不在位

於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舉辦擬議展覽。主席表示李

小龍故居是舉辦擬議展覽的理想地點。林大輝議員

則 認 為 李 小 龍 故 居 並 非 舉 辦 擬 議 展 覽 的 合 適 地

點，因為附近有很多時鐘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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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民政事務局局長解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自 2008年開始，一直與李小龍故居的業主交流意

見，希望把該處所改建為李小龍紀念館，開放予本

地及海外遊客參觀。然而，當局未能就所涉復修工

程的規模與業主取得共識。  
 
27.  主席、副主席及陳克勤議員認為政府當局

應物色一個供永久舉辦李小龍展覽的場地。主席及

黃容根議員亦建議，如興建李小龍永久展覽館，則

應在其旁邊興建功夫永久展覽館。主席補充，當局

應考慮在西九文化區物色若干用地，興建一所李小

龍展覽館及分別關於中國功夫和中國功夫電影的

展覽館。民政事務局局長答允考慮委員的建議。  
 
28.  鑒於文化博物館的位置遠離其他旅遊景

點，謝偉俊議員關注到當局會否在展覽場館提供足

夠的配套設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文
博 )(下稱 "康文署助理署長 ")表示，當局就擬議展覽

作詳細策劃時，會考慮是否有足夠的泊車位及乘客

上落區。他補充，在往前舉辦的 3個月展覽期間，

文化博物館的公眾休憩用地業經證明足以處理逾

400 000名本地及海外遊客。  
 
推廣活動  
 
29.  陳淑莊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政府

當局會否在展覽場館內舉辦功夫比賽，以吸引更多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30.  康文署署長表示，預計擬議展覽在首年會

吸引約 160萬名本地及海外遊客。署方與旅遊事務

署 會 研 究 是 否 可 以 推 出 各 項 推 廣 活 動 以 吸 引 遊

客。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3補充，旅遊事務署會與香

港旅遊發展局合作，並會與康文署、旅遊業界及其

他有關各方 (例如李小龍會、李小龍基金會等 )協
調，就該展覽擬備適當的宣傳推廣計劃，以期吸引

內地及海外遊客到香港參觀該展覽。  
 
31.  康文署署長表示，擬議展覽的籌備工作已

經展開，預期該展覽將會在 2013年 5月或 6月左右向

公眾開放。政府當局已委聘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製



經辦人／部門  
 

 9

作一輯名為《李小龍風采一生》的紀錄片，以增加

公眾對李小龍的認識。  
 
32.  謝偉俊議員認為，該展覽如偏重學術方

面，便會欠缺吸引力。政府當局應考慮把擬議的李

小 龍 展 覽 與 其 他 旅 遊 景 點 結 合 於 為 遊 客 而 設 的

一天行程之內。長久以來，李小龍會一直建議設立

一條紀念徑以展示李小龍生平的事蹟，當局對此亦

應予以考慮。康文署署長答允研究該等建議。  
 
33.  林大輝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會否

在展覽場館售賣紀念品，以及該展覽的入場費為

何。康文署署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與李小龍基金會

探討生產及售賣紀念品的可行性。文化博物館的入

場費是每位成人 10元，建議在文化博物館內舉行的

李小龍展覽不會收取額外入場費。  
 
在擬議展覽展出的物品  
 
34.  陳克勤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擬議

展覽的展品數目。博物館總館長 (文化博物館 )表
示，旅遊事務署已認定逾百件與李小龍有關的展

品，而政府當局已提供其屬意的展品清單予李小龍

基金會考慮。  
 

 

 

 

 

 

 

政府當局 

35.  謝偉俊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向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提交的建議內，加入在擬議李小龍

展覽內將會展出的展品清單。康文署署長表示，由

於政府當局與有關各方就借用藏品進行的討論仍在

進行中，在 2012年 4月將有關建議提交財委會時，上

述清單未必會備妥。主席要求政府當局一俟備妥該

清單，便送交事務委員會。  
 
36.  陳克勤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會否

在擬議展覽中加入互動元素。博物館總館長 (文化博

物館 )表示，當局會製作或籌辦互動展覽、影音節

目、講座及工作坊，令參觀者更加認識李小龍的生

平事蹟及貢獻。  
 
37.  張文光議員認為，雖然李小龍對中國功夫

及中國功夫電影有很大貢獻，但政府當局應避免在

擬議展覽中誇大李小龍的形象及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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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黃容根議員察悉在內地佛山設有李小龍紀

念館，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與佛山各有關當局聯

絡，以及有否專業知識分辨李小龍展品的真偽。  
 
39.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擁有分辨

展品真偽所需的專業知識。康文署署長表示，政府

當局會向有關各方 (包括李小龍的女兒及李小龍基

金會 )商借真蹟展品。如未能取得真蹟展品而須展出

複製品，當局會有清楚說明。康文署助理署長補

充，政府當局會與負責管理佛山李小龍紀念館的有

關機關保持聯絡。  
 
40.  林大輝議員詢問擬議展覽的展期為何只有

5年。康文署署長表示，按照與有關各方所商定，

展品的初步借用期是 5年。若獲有關各方同意，借

用期及展覽期可予延長。  
 
41.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

把擬議展覽提交財委會考慮。  
 
 
V. 其他事項  
 
42.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將會前往油麻地戲

院及紅磚屋參觀。  
 

(會 後 補 註 ： 事 務 委 員 會 已 於 2012年 4月
27日前往參觀油麻地戲院及紅磚屋。 ) 

 
43.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 10時 25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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